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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任委員志清：我們去年也接受這樣的說法。 

蘇委員震清：既然要強調生物科技、強調未來的領域發展，我們就要好好去思考…… 

陳主任委員志清：那個稱之為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蘇委員震清：利用今天機會，讓你們了解，這部分真的要做修正。 

陳主任委員志清：謝謝。 

主席：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1、 

案由：農委會配合行政院「消費提振措施」方案，補助小農購買中耕管理機、農地搬運車、

田間搬運機、割草機等 14 種農機具，補助上限為購買價格的 1/3。然該方案僅補助小型農機具

，對於耕耘機或稻穀收割機此類較大型農機具並未予以補助，讓有意租用大面積土地，採機械

化耕作之農民飽受貸款壓力，為協助農民解決農具不足問題，是農民減少貸款壓力，爰要求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三個月內，針對補助中大型農機具訂定相關補助計畫，協助台灣農民購置中

大型農機具，以促進台灣農業的發展，增加農民的收入。 

提案人：廖國棟  張麗善  王惠美  黃偉哲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農改場，規劃在花蓮縣壽豐鄉成立「有機農業研究中心」，並請退輔

會協助，移撥在壽豐鄉約 9 公頃農地給花改場，作為有機農業研究中心基地。該基地鄰近原住

民族巴黎雅佬部落，部落對成立有機農業中心均抱持歡迎態度，希望藉由有機農業中心技術輔

導，提升原住民族栽植有機作物的技術，其他部落也均持歡迎態度，希望也能獲得協助輔導。

在地生活、在地生產正是食農教育的核心精神。 

爰要求農業委員會應挹注充足之資源，加速有機農業研究中心之成立時程，並積極輔導花東

地區原住民族投入有機農業的領域，同時擴大原住民族有機作物的研究，強化原住民族有機特

色作物的發展性，提高原住民農戶的收入，改善當地族人的生活環境。 

提案人：廖國棟  張麗善  王惠美  黃偉哲 

3、 

據查，「德翔臺北」貨輪於新北市石門外海擱淺並造成海洋污染一案，環保署以「重大海洋

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第二級）啟動海污緊急應變機制至今已逾一個月。（2016.3.10~）。環

保署主責督導協調相關機關，監督船東執行油污染應變等等。現階段漁業署主責「生態損失」

部分，僅委託海洋大學辦理海域生態影響評估。然，該區域生態損失與其調查、賠償、復原事

宜皆未能有直接作為，其組織分工也急有待商榷、檢討。針對現階段迫切的「生態復育」更未

提出具體目標與相關時程規劃。 

據上，爰要求農委會，應於 4 月底前： 

(一)提出該案「生態損失」評估計畫書及現有求償之個案清冊。 

(二)提出該案「生態復育」具體目標與相關時程規劃。 

(三)公告海洋「生態損失」求償依據及漁民向船東求償之標準、辦理流程（包含漁具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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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區禁捕經濟損害、相關間接損害等）。 

針對前述要求應提出相關報告，並提交經濟委員會及提案委員。 

提案人：林靜儀  黃偉哲  蔡培慧  邱志偉 

連署人：蘇震清  陳明文  王惠美 

4、 

鑑於授權命令不僅須符合立法意旨，更不得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此為法治國之基本原則。

查「農會法」第二十五條之一有關農會總幹事候聘人之積極資格規定，僅規定以學歷、經歷以

及於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中相當職務之比敘，為其資格要件之規定，復查該條文並未限

制農民團體中曾擔任特定職務者排除適用比敘之規定，亦無高階低用者不得擔任或其資格不得

加以比敘之明文限制；惟依「農會法」授權訂定之「農會總幹事遴選辦法」卻以服務年資及其

比敘制度為特定之限制，另外加上母法所未規範須為特定職務性質且領有俸給之限制，顯已逾

越母法之規定，業已造成類如領取定額出席費之農民團體高階職務者，遭受母法並未規範但授

權命令卻加以排除、限制之情；爰請農委會應儘速檢討並修正「農會總幹事遴選辦法」。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管碧玲  黃偉哲  邱志偉  陳明文 

相關條文： 

農會法 

第二十五條之一  （農會總幹事候聘人之積極資格） 

凡中華民國國民，合於下列規定者，得登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 

一、全國及直轄市農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

相當薦任職職務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

農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二、縣（市）、鄉（鎮、市、區）農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

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

委任職職務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

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三、各級農會新進總幹事之年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資格者，得不受前項限制。但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將


